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職員、約用工作人員加班指派單
	單位名稱：

	姓名
	職稱
	加班時間及出勤時間
	時數
	加班費
或補休
	加班事由
	加班地點
	申請人
簽名

	
	
	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加班時間：
  時  分～  時  分
實際簽到退時間：
  時  分～  時  分
	
	□加班費
□補休
	
	
	

	
	
	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加班時間：
  時  分～  時  分
實際簽到退時間：
  時  分～  時  分
	
	□加班費
□補休
	
	
	

	未事先於系統申請理由（必填）：

	加班指派主管
	人事室
	核決

	
	奉核後補登系統。
	4小時(含)以下由一級主管代決

	
	
	


備註：
1、 加班皆以「小時」計，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每4小時依規定需休息30分鐘，以上申請時數已包含休息時間。
2、 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平日加班至多4小時、休息日至多12小時、例假日依規定不得申請加班，如有出勤需求請填寫調移工作申請單；職員平日加班至多4小時、假日至多8小時，每月不得超過60小時。
3、 職員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，經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派加班者，應事先至本校差勤系統申請加班，並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始得加班。
4、 因緊急或特殊狀況（如：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）致無法事先申請加班者，得於事後三日內於本校差勤系統申請加班，須敘明理由，經主管核准。
5、 加班時數在4小時(含)以內者，由單位主管核決，超過4小時以上者，須陳請校長核准。
6、 加班後依規定得選擇支領加班費或應於2年內以小時為單位補休完畢，加班費支領時數上限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辦理，惟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需於特別休假結算日前使用完畢，逾期未用者依法折算工資。
7、 本表格奉核後請送人事室登錄加班時數及備查。
